新平县者竜乡中心小学项目建设补助资金


绩
效
再
评
价
报
告


编制单位：新平县财政局
编制时间：2019年10月





 (
—
 
2
 
—
)
 (
—
 
1
 
—
)


目录
一、基本情况	1
（一）概况	1
（二）资金安排情况	2
（三）绩效目标	5
（四）管理情况	7
（五）绩效自评情况	7
二、绩效评价组织情况	8
（一）绩效评价目的	8
（二）绩效评价依据	9
（三）绩效评价方法	9
（四）绩效评价指标体系	10
三、绩效评价情况	13
（一）绩效评价分析	13
（二）绩效评价结论	18
四、存在问题及原因分析	19
（一）实施方案、竣工验收报告书写不规范	19
（二）未申报绩效目标	20
（三）项目实施的管理机构、管理制度不健全	20
（四）项目档案管理不规范	20
（五）资金审核不严，部分发票缺经办人签字	21
（六）台账记录不规范	21
（七）人数统计更新不及时	21
（八）项目建筑保修条款不健全	21
五、建议	22
（一）规范实施方案、竣工验收报告的书写	22
（二）树立绩效目标申报意识	22
（三）健全项目实施管理机构、管理制度	22
（四）规范档案管理	22
（五）加强发票审核	22
（六）规范台账记账工作	23
（七）及时更新人数统计	23
（八）制定相关建筑保修条款	23
六、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23

新平县者竜乡中心小学项目建设补助资金绩效再评价报告
根据《中共云南省委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云发〔2019〕11号）、《玉溪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全面推进财政支出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玉政办发〔2012〕231号）、《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关于推进县级财政支出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玉政发〔2013〕91号）、《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财政局关于开展2019年预算支出绩效再评价工作的通知》（新财通〔2019〕21号）和《关于印发<玉溪市市级财政支出预算绩效评价操作规程（试行）>的通知》（玉财投〔2018〕1号）的要求，新平县财政局监督评价股于2019年8月至2019年11月对新平县者竜乡中心小学项目建设补助资金开展绩效再评价。现将再评价情况报告如下：
[bookmark: _Toc23145655][bookmark: _Toc213]一、基本情况
[bookmark: _Toc23145656][bookmark: _Toc22445]（一）概况
者竜乡小学位于哀牢山脉中段东麓，新平县城西北部，石羊江西岸，东至石羊江为界与楚雄州双柏县爱尼山乡隔江相望，南连水塘镇，西连国家级哀牢山自然保护区与镇沅县九甲乡背靠而座，北与双柏县鄂嘉镇接壤，水者线路(水塘至者竜)铺水泥路，村村通公路。全乡土地总面积306平方公里，海拔1460米，距县城132.6公里，全县总人口1.3万人。者竜小学始建于1950年，现占地面积平方米，建筑面积平方米；有22个教学班，在校生739名；有教职工78人，其中专任教师人65，工人1人。
随着教育的飞速发展，落后的教学设备，教学设施已不能满足当前教育发展的需要，为师生提高舒适的，安全的学习、生活环境势在必行，者竜乡小学过去的校舍建设级别低，使用年限较长，学生活动场地较少，各种教育教学设备无法安装使用，学生的住宿及就餐环境较差，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住宿生的生活要求，为使者竜乡小学满足现代化教学的需要，急需加快学校基础设施建设。
者竜乡小学乡村少年宫修缮、者竜乡中心小学学生宿舍建设项目、竹箐小学篮球场及校园场地改造项目、庆丰小学食堂工程、者竜乡中心小学校园场地改造等五个项目，经过必要的可行性研究，项目建设符合者竜乡总体规划。这五个项目根据县教育局《关于给予批准返还者竜小学-年财政注销资金的请示》（新教请字〔2018〕100号），经新平县人民政府批准返还，由新平县财政局教科文股下达《预算指标通知书》（新财追〔2018〕452号）立项批准使用。
[bookmark: _Toc23145657][bookmark: _Toc25311][bookmark: _Toc20216325]（二）资金安排情况
1.预算资金下达情况
[bookmark: _Toc20216326]2018年新平县财政局教科文股，根据县教育局《关于给予批准返还者竜小学2016-2017年财政注销资金的请示》（新教请字〔2018〕100号），经新平县人民政府批准同意，从年初预留的“教育费附加”资金中安排下达者竜小学项目建设补助资金120万元（新财追〔2018〕452号），该项目建设补助资金已于2018年9月11日全部下拨到位。

2.资金使用情况
表一：者竜乡小学项目资金使用情况表
                                     单位：元
	工程项目
	资金指标安排
	支付摘要
	支付金额
	资金文件

	乡村少年宫活动室修缮工程
	60000
	付工程款
	60000
	新财追〔2018〕452号

	者竜中心小学学生宿舍工程
	621379
	付中心小学厕所设计费
	6000
	新财追〔2018〕452号

	
	
	付中心小学厕所招标编制费
	1600
	

	
	
	付中心小学厕所工程款
	292400
	

	
	
	付中心小学学生宿舍工程监理费
	8516.72
	

	
	
	付中心小学学生宿舍工程结算费
	4500
	

	
	
	付中心小学学生宿舍工程款
	308362.28
	

	竹箐小学篮球场及校园场地改造建设工程
	80000
	付招标编制费
	2000
	新财追〔2018〕452号

	
	
	付工程款
	78000
	

	者竜乡庆丰小学食堂工程
	3947
	付招标控制价编制费
	3400
	新财追〔2018〕452号

	
	
	付测绘费
	547
	

	中心小学校园改造工程
	434674
	付中心校园内房屋拆除费
	31679
	新财追〔2018〕452号

	
	
	付工程款
	368295
	

	
	
	付招标编制费
	2500
	

	
	
	付设计费
	18000
	

	
	
	付监理费
	14200
	

	合计
	1200000
	
	1200000
	


[bookmark: _Toc23145658][bookmark: _Toc5837]（三）绩效目标
因项目单位对绩效目标申报意识淡薄，年初未申报项目绩效目标，所以年度绩效指标完成情况没有可比因素，现根据评价对象绩效指标完成情况及所提供的资料，通过综合分析该项目本次绩效再评价确定如下可考核的绩效目标：
（1）完成5个计划建设项目。
（2）全面巩固“两基”成果，全面提高教学质量和办学效益，优化教育资源，壮大学校发展规模，改善教育工作环境，规范学校管理，开展正常的文体教育活动，排除诸多安全隐患，解除学校、教师和家长的后顾之忧，进一步整合教育资源，实现“办人民满意教育”的战略目标。
（3）实现统筹城乡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加快缩小区域，城乡教育差距，促进基本公共教育服务均等化寞定坚实的基础，改善贫困地区义务教育薄弱学校基本办学条件的重要内容，提升人民群众教育幸福指数，提供符合学校发展形势和舒心怡人的住宿生活环境，实现现代化的教育教学服务。
（4）解决庆丰小学近818名师生的就餐问题，提升食品安全，改善办学条件。
针对以上绩效目标，具体细化了如下可考核的绩效指标：


表二：再评价绩效指标表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内容
	预期目标
	参考资料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建筑面积完成情况
	﹥90%
	相关竣工，核算资料

	
	
	项目使用人数情况
	100%
	实地查看住宿花名册，食堂用餐情况

	
	时效指标
	项目完成及时率
	100%
	建设工程施工合同

	
	质量指标
	项目建设达标率
	100%
	看竣工，核算资料所出结论

	
	
	项目建设一致性
	一致
	看项目申报与实际实施，结合工程施工合同和相关实施方案

	
	成本指标
	成本节约率
	100%
	工程造价评估合同金额与实际使用金额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改善办学条件
	100%
	  问卷

	
	
	项目实施便捷率
	100%
	  问卷

	
	生态效益
	设计合规性
	合规
	看土地勘察合同

	
	
	建筑环保性
	环保
	  问卷

	
	
	开发合规性
	合规
	相关批复文件

	
	可持续性
	项目管理机制
	合规
	实地查看文件

	
	
	建筑保修规定
	合格
	实地查看文件

	社会评价指标
	评价指标
	受益对象满意
	﹥95%
	　

	
	
	
	
	　



[bookmark: _Toc23145659][bookmark: _Toc11366]（四）管理情况
者竜乡小学根据新平县教育局2017年初下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快推进教育系统2017年项目建设工作的通知》要求，认真梳理项目工程时限要求，结合学校实际，制定切实可行的项目实施方案和详细可行的项目实施计划，并按实施计划具体落实。为了使项目能够顺利实施，各项目学校成立了由校长任组长，分管基建副校长任副组长，财务处主任、总务处主任，安全处主任、基建专干为成员的项目建设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于总务处，由总务处主任任办公室主任，具体负责项目的实施与管理工作。严格按照相关规定，明确责任，合理分工，密切协作，为项目顺利实施提供保障。
在项目建设中，为了确保工程质量、进度和安全文明施工，严格按照基本建设程序以及相关法律法规，对工程的质量、进度、安全和文明施工进行全过程、全方位的现场监督管理，努力化解工程风险，努力提高工作质量和效率，明确规范管理，强化责任，确保安全，保证质量的指导思想，并从思想观念、文明施工、设计文件、计量支付和施工材料等方面入手，做到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严把安全质量和文明施工关。
[bookmark: _Toc23145660][bookmark: _Toc413]（五）绩效自评情况
者竜乡中心小学开展了绩效自评工作，提交了自评报告，自评得分100分，评价等级为优。自评结论为：新平县者竜乡小学乡村少年宫修缮项目于2018年11月开工建设，2018年12月竣工投入使用；中心小学学生宿舍工程于2016年4月开工建设，2017年8月竣工投入使用；竹箐小学篮球场及校园场地改造工程于2018年3月开工建设，2018年9月竣工投入使用；庆丰小学食堂工程于年2015月10开工建设，2016年8月竣工投入使用；中心小学校园场地改造于2018年3月开工建设，2018年12月竣工投入使用，5个项目的完成率达100%。工程建设质量均达到竣工验收标准，一次性验收合格，未出现质量安全事故。项目的实施解决了者竜乡小学基础设施落后的现状，使者竜乡小学教育教学水平得到更大提高，满足了者竜乡小学教育的需求，着力改善办学条件，壮大学校发展规模，改善教育工作环境，规范学校管理，排除诸多安全隐患，解除学校、教师和家长的后顾之忧，为进一步整合教育资源，全面提高全乡小学的办学质量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bookmark: _Toc23145661][bookmark: _Toc356]二、绩效评价组织情况
[bookmark: _Toc23145662][bookmark: _Toc32637]（一）绩效评价目的
[bookmark: _Toc23145663]通过对项目投入、过程、产出、效果四类指标，对资金支出行为过程及其效果进行综合评价判断，评价资金使用的科学性、合理性和有效性，分析存在的问题，提出完善资金管理和项目管理的制度机制、调整支出结构相关建议，为年度预算编制提供参考依据，促进提高资金使用效益，引起项目单位对今后所涉计的项目绩效管理的重视。
[bookmark: _Toc22999]（二）绩效评价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2014年修订）
2. 《中共云南省委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云发〔2019〕11号）
3.《新平财政局关于开展2019年预算支出绩效再评价工作的通知》（新财通〔2019〕21号）
4.《玉溪市市级财政预算绩效管理暂行办法》（玉财债〔2016〕16号）
5.《玉溪市市级财政支出预算绩效评价操作规程（试行）》（玉财投〔2018〕1号）
6.《玉溪市市级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玉政发〔2017〕13号）
7.  《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关于推进县级财政支出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新政发〔2013〕91号）
8. 《新平县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新办发〔2017〕42号）
9. 《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财政局关于编制2018年部门预算和2018-2020年中期财政规划的通知》（新财发〔2017〕171号）
[bookmark: _Toc23145664][bookmark: _Toc9740]（三）绩效评价方法
1.比较分析法
比较分析法是指通过对绩效目标与实施效果、历史与当期情况，综合分析绩效目标实现程度。
针对本次评价我们通过将项目建设达标率、项目实施便捷率、项目管理机制及受益对象满意度等指标的实际数值，分别与相应的绩效指标值进行比较，综合分析各项指标的实现程度。
2.公众评判法
公众评判法是指通过专家评估、公众问卷及抽样调查等对专项资金使用效果进行评判，评价绩效目标实现程度。
针对此次评价我们设计了针对学校老师及在校学生的调查问卷，了解受益对象满意度，办学条件改善情况，项目实施便捷率及项目实施过程中有关建筑环保性的相关情况。综合分析调查问卷，评价各项指标的实现程度。
3.查问询证法
查问询证法是指评议人员通过与评价客体直接或间接地以口头或书面、正式或非正式会谈等方式了解评价客体信息，从而形成判断。
针对此次评价我们通过座谈会、实地调研等方式，与被评价单位沟通了解项目基本情况，并向被评价单位收集资金下达文件、会计凭证、管理制度、相关项目档案、自评报告等资料，评价各项指标实现程度。
[bookmark: _Toc23145665][bookmark: _Toc25622]（四）绩效评价指标体系
1.指标体系
根据有关绩效评价要求及项目特点及结合前期调研了解情况，设置“投入、过程、产出、效果”4个一级指标，并将其分解为13个二级指标、29个三级评级指标。其中特别设置了建筑面积完成情况、建设项目使用人数情况、项目建设达标率、项目建设一致性、成本节约率、项目完成及时率、改善办学条件、项目实施便捷性、设计合规性、建筑环保性、开发合规性、项目管理机制、建筑保修规定等个性指标。对项目立项、资金落实、项目管理、资金管理、产出数量、产出质量和产出时效以及项目实施后形成的社会效益、可持续性、受益对象满意度等方面进行评价。
2.指标权重
按照“投入、过程、产出、效果”四个一级指标固定权重，根据项目绩效目标、预算支出绩效管理、项目实施条件及要求、管理部门和实施单位的责任范围、结合项目性质和特点，应着重对部分二级指标的权重分配和三级指标的分值设定进行逻辑性、重要性分析后，尽量使其指标权重的设定趋于合理、公平。因此，一级指标权重为15%：20%：35%：30%，二、三级指标的权重分值详见附件。
产出指标35分，其中资金使用4分，项目产出31分。资金使用主要考核资金的使用率。项目产出主要对项目的建设工作进行考核。
效果指标30分，其中社会效益10分，生态效益9分，可持续性5分，满意度6分。主要考核的是者竜乡小学项目建设补助资金对社会、生态、可持续发展及满意度等综合效益。
3.指标解释
三级指标主要是根据一、二级指标内容，依据相关标准进一步将其分解为具体可操作的绩效评价指标。指标解释是根据已确定的三级指标，结合一、二级指标以及指标的评价要点和评分标准作出简明扼要的阐述和说明，以使评价工作人员和其他相关方能够对指标设立的目的和所要考核的内容有一个基本的了解，并在此基础上结合充分、合理的评价支撑依据（相关依据）对评价指标所涉及的内容作出客观、公正的评价。
本次绩效评价投入情况主要评价针对该项目设立的绩效目标依据是否充分、是否符合客观实际、依据绩效目标所设定的绩效指标是否清晰、细化、可衡量；过程情况主要评价预算执行是否有效执行、管理过程是否规范；产出情况主要评价者竜乡小学项目建设补助资金项目目标的实现程度；效果情况主要评价该项目实施对社会发展、经济发展、生态环境所带来的直接或间接影响。
4.再评价标准
再评价标准是绩效目标实现程度的衡量尺度，应当紧密结合项目申报绩效目标和预定完成指标,根据项目预算支出管理和项目实施的有关要求，按照绩效再评价确定的评价指标和评价要点，结合指标权重和分值认真分析指标要素和评价要点对实现绩效目标的作用力和影响力，科学合理的设定指标评价标准（即：评分标准）。评价标准的设定，关键在于设定的分值能够合理公平的界定基层指标（三级指标）实现的程度，以确保评价打分结果能够获得评价与被评价双方共同认可。
本次评价采用百分制，各级指标依据其指标权重确定分值，评价人员根据评价情况对各级指标进行打分，最终得分由各级评价指标得分加总得出。依据玉溪市财政局《玉溪市市级财政支出预算绩效评价操作规程（试行）》（玉财投〔2018〕1号）评价结果分为：优、良、中、差四个等级，具体等级划分为：得分≥90分为“优”；75分≤得分＜90分为“良”；60分≤得分＜75分为“中”；得分＜60分为“差”。
[bookmark: _Toc23145666][bookmark: _Toc25772]三、绩效评价情况
[bookmark: _Toc23145667][bookmark: _Toc2746]（一）绩效评价分析
1.投入情况分析
项目投入包括项目立项和资金落实情况。该项满分为15分，再评价得分8.5分，得分率56.67%。项目按照规定的条件和程序申请设立，县级资金到位及时，并按照项目进度要求落实到位。但提交的部分材料不符合相关要求，且未设定专项资金绩效目标，故无法将项目绩效目标细化分解为清晰、可衡量的绩效指标。具体分析如下：
一是项目立项。项目根据县教育局《关于给予批准返还者竜小学2016-2017年财政注销资金的请示》（新教请字〔2018〕100号），经新平县人民政府批准返还，由新平县财政局教科文股下达《预算指标通知书》（新财追〔2018〕452号）立项批准使用。但提交的少年宫实施方案开工、竣工时间与竣工验收报告开工、竣工时间不一致，无法确定项目实际开工、竣工时间。其次，由于项目单位对绩效目标申报意识淡薄，认识不清，在项目申报时未作项目绩效目标的申报，不利于反映和考核项目绩效目标的明细化情况，影响项目的绩效考核。
二是资金落实情况。项目资金于2018年由新平县财政局教科文股，根据县教育局《关于给予批准返还者竜小学2016-2017年财政注销资金的请示》（新教请字〔2018〕100号），经新平县人民政府批准同意，从年初预留的“教育费附加”资金中安排下达者竜小学项目建设补助资金120万元（新财追〔2018〕452号），该项目建设补助资金已于2018年9月11日全部下拨到位。并由项目实施单位按照项目进度要求及时落实到具体项目。
2.过程情况分析
过程情况包括项目管理和财务管理两方面。该项满分为20分，再评价得分15分，得分率75%，项目管理得分率为70.83%，财务管理得分率为81.25%。项目管理方面，项目主体责任明确，管理制度合法、合规，制定相应的项目质量要求，并开展了自评工作；但存在部分项目管理机构不健全，管理制度未根据项目需要及时进行变更，档案管理不规范等问题。财务管理方面，项目实施机构管理制度健全，资金使用合规；但会计核算方面部分发票缺经办人签字。具体分析如下：
一是项目管理情况。项目实施单位组建了学校工程建设项目管理工作领导小组，实现项目主体责任明确，并与项目施工方签订项目施工合同，保质保量完成项目建设工作，除此之外，项目实施单位还按照《玉溪市财政局关于市本级开展2018年预算资金绩效自评通知》开展了自评工作。但在项目组织管理方面，少年宫修缮项目未选定监理单位，无监理文件，缺少相应的管理机构；在管理制度方面，少年宫修缮项目未选定监理单位，与《新平县者竜乡中心校建设项目管理制度》中“第四条第8点组织做好工程项目施工、监理单位选定工作” 的规定不相符，存在管理制度未根据项目需要进行及时变更的问题；在项目质量方面，竹箐小学竣工验收报告中工程验收组意见未注明验收时间，存在验收报告不完整的现象；在档案管理方面，项目档案存在分散、堆放管理、未归档，由办公室主任负责兼管项目档案，未配备专门的档案管理人员等问题。
二是财务管理方面。项目根据需求制定符合财务会计制度的财务管理制度，资金的使用符合国家财经法规和财务管理制度规定以及有关专项资金管理办法，但经现场查阅，发现部分发票缺经办人签字，台账记录不规范，资金到位情况不明确，台账未进行月结等问题。
3.产出情况分析
产出情况包括资金使用、产出数量、产出质量、产出成本和产出时效五个方面。该项满分为35分，得分32分，得分率91.43%，资金使用得分率100%，产出数量得分率81.82%，产出质量得分率100%，产出成本得分率100%，产出时效得分率80%。
（1）资金使用
项目资金用于支付者竜乡小学乡村少年宫修缮工程款6万元；中心小学学生宿舍建设项目工程款、工程结算费、工程监理费共62.1379万元；竹箐小学篮球场及校园场地改造项目标编制费、工程款共8万元；庆丰小学食堂招标编制费、测绘费共3947元；中心小学校园场地改造项目房屋拆除费、工程款、招标编制费、设计费、监理费共43.4674万元等五个项目相关费用。资金使用率为100%。
（2）产出数量
新平县者竜乡小学乡村少年宫修缮项目于2018年11月开工建设、2018年12月竣工投入使用；中心小学学生宿舍工程于2016年4月开工建设、2017年8月竣工投入使用；竹箐小学篮球场及校园场地改造工程于2018年3月开工建设、2018年9月竣工投入使用；庆丰小学食堂工程于年2015月10开工建设、2016年8月竣工投入使用；中心小学校园场地改造于2018年3月开工建设、2018年12月竣工投入使用。5个项目的完成率达100%。但按人数统计表及自评报告得建设项目使用人数情况小于80%。
（3）产出质量
截至2018年12月，者竜乡小学校园建设项目已全部办理了竣工验收手续；且项目实际实施内容与计划实施内容一致。
（4）产出时效
项目完成及时率基本达到90%以上。
4.效果情况分析
效果情况包括社会效益、生态效益、可持续性、满意度四个方面，满分为30分，得分29.5分，得分率98.3%。具体分析如下：
（1）社会效益
全面巩固“两基”成果，全面提高教学质量和办学效益，优化教育资源，壮大学校发展规模，改善教育工作环境，规范学校管理，开展正常的文体教育活动，排除诸多安全隐患，解除学校、教师和家长的后顾之忧，进一步整合教育资源，实现“办人民满意教育”的战略目标。
实现统筹城乡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加快缩小区域，城乡教育差距，促进基本公共教育服务均等化寞定坚实的基础，改善贫困地区义务教育薄弱学校基本办学条件的重要内容，提升人民群众教育幸福指数，提供符合学校发展形势和舒心怡人的住宿生活环境，实现现代化的教育教学服务。
（2）生态效益
者竜乡中心小学五个项目依据新平县发展和改革局对项目的批复进行修建，在建设期间，对建筑垃圾进行及时的清理，并采取了必要的适当措施防止扰民、保护环境与维护施工安全。
（3）可持续性
者竜乡中心小学制定出校舍安全应急预案、宿舍安全应急预案、校舍安全检查工作制度、宿舍管理制度、安全生产工作制度、食品安全管理制度、食品卫生管理制度及食堂管理制度，为校舍的安全，食堂的规范运行提供了保障。但者竜乡中心小学乡村少年宫修缮工程施工承包合同书无保修条款，不利于保障项目使用长久性。
（4）满意度
本次共发放者竜乡中心小学校园项目建设调查问卷70份，收回有效问卷70份。其中发放给四年级、五年级、六年级学生各20份，发放给老师10份，通过计算得出老师和学生对项目的满意度为100%。
[bookmark: _Toc23145668][bookmark: _Toc22864]（二）绩效评价结论
通过查阅资料、查问询证、问卷调查等方式，得出新平县者竜乡中心小学项目建设补助资金绩效再评价得分为85分，评价等级为“良”。一级指标具体得分情况详见下表：
表三：绩效再评价得分情况表
	一级指标
	指标分值
	评价得分
	得分率

	投入
	15
	8.5
	56.67%

	过程
	20
	15
	75%

	产出
	35
	32
	91.43%

	效果
	30
	29.5
	98.3%

	合计
	100
	85
	85%


绩效再评价综合结论如下：
新平县者竜乡中心小学校园建设项目的实施解决了者竜乡小学基础设施落后的现状，使者竜乡小学教育教学水平得到更大提高，满足了者竜乡小学教育的需求，着力改善办学条件，壮大学校发展规模，改善教育工作环境，规范学校管理，排除诸多安全隐患，解除学校、教师和家长的后顾之忧，为进一步整合教育资源，全面提高全乡小学的办学质量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办人民满意的教育。促使者竜乡教育教学水平得到更大提高，保障和促进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增强实力与活力。但在项目实施过程中还存在以下问题：其一，由于项目实施单位对绩效目标申报意识淡薄，认识不清，年初未对绩效目标进行申报；其二，部分项目管理机构不健全，管理制度变更不及时，档案管理不规范；其三，部分发票手续不完备，缺经办人签字；其四，人数统计更新不及时，以及项目建筑保修条款不健全。
[bookmark: _Toc23145669][bookmark: _Toc17087]四、存在问题及原因分析
[bookmark: _Toc23145670][bookmark: _Toc138]（一）实施方案、竣工验收报告书写不规范
通过查阅乡村少年宫活动室修缮、竹箐小学篮球场及校园场地改造建设工程的实施方案及竣工验收报告，发现少年宫实施方案的开工、竣工时间与竣工报告开工、竣工时间不一致；竹箐小学篮球场竣工验收报告工程验收组意见未注明验收时间。
[bookmark: _Toc23145671][bookmark: _Toc11219]（二）未申报绩效目标
因项目实施单位对绩效目标申报意识淡薄，认识不清，在项目申报时未作项目绩效目标的申报，不利于反映和考核项目绩效目标的明细化情况，影响项目的绩效考核。不符合《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财政局关于编制2018年部门预算和2018-2020年中期财政规划的通知》（新财发〔2017〕171号）中“（四）推进预算绩效改革，提升财政资金效益：2018年县级部门所有入库项目都要编报绩效目标，实现预算绩效目标编制全覆盖。”以及《玉溪市财政局关于印发<玉溪市市级财政预算绩效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玉财债〔2016〕16号）中“第十条所有申请预算资金的项目都必须按要求编制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第十一条按照‘谁申请资金，谁编制目标’的原则，部门在编制年度预算时，同时编制相应的绩效目标。”
[bookmark: _Toc23145672][bookmark: _Toc17198]（三）项目实施的管理机构、管理制度不健全
通过查阅项目管理文件，发现乡村少年宫活动室修缮工程未选定监理单位，无监理文件，项目管理制度未根据项目自身需要进行及时变更，与项目管理制度“第四条第8点规定：工程建设项目管理工作领导小组，应组织做好工程项目施工、监理单位选定工作”不相符，不利于在项目实施过程中进行规范的监督管理。
[bookmark: _Toc23145673][bookmark: _Toc7143]（四）项目档案管理不规范
通过询问者竜乡中心小学办公室主任关于项目档案管理情况，发现项目档案存在分散堆放,未纳入归档管理等问题，并由办公室主任负责兼管项目档案，未配备专门的档案管理人员。
[bookmark: _Toc23145674][bookmark: _Toc13842]（五）资金审核不严，部分发票缺经办人签字
通过查阅县教育体育局发票资料，发现部分发票缺经办人签字。不符合《会计基础工作规范》“第四十八条 (一)原始凭证的内容必须具备：凭证的名称;填制凭证的日期;填制凭证单位名称或者填制人姓名;经办人员的签名或者盖章;接受凭证单位名称;经济业务内容;数量、单价和金额。”
[bookmark: _Toc23145675][bookmark: _Toc14461]（六）台账记录不规范
通过查阅项目台账并询问记账人员，发现台账记录不规范，资金到位情况不明确，台账未进行月结年结。
[bookmark: _Toc23145676][bookmark: _Toc17576]（七）人数统计更新不及时
通过查阅项目自评报告和2018春季在校生人数统计表，发现项目自评报告人数与者竜小学2018春季在校生人数统计不一致，未进行及时更新，不利于反映和考核项目产出数量目标的实现程度。
[bookmark: _Toc23145677][bookmark: _Toc4946]（八）项目建筑保修条款不健全
通过查阅项目工程施工合同，发现者竜乡中心小学乡村少年宫修缮工程无保修条款，不利于少年宫后期的维修使用。
[bookmark: _Toc23145678][bookmark: _Toc1412]五、建议
[bookmark: _Toc23145679][bookmark: _Toc11594]（一）规范实施方案、竣工验收报告的书写
建议在编制实施方案时，应保证实施方案开工、竣工时间与竣工验收报告保持一致，便于确定项目实际完成时间；在编制竣工验收报告时，注明验收时间与验收人，确保资料规范完整。
[bookmark: _Toc23145680][bookmark: _Toc12310]（二）树立绩效目标申报意识
建议项目实施单位树立绩效目标申报意识，加强绩效目标的编制，按有关规定科学合理设定项目绩效目标，制定绩效指标和绩效标准，在财政资金项目库系统内填制《县级部门预算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相关内容，并分解细化项目绩效目标，设定具体可量化、可考核的绩效指标。
[bookmark: _Toc23145681][bookmark: _Toc6602]（三）健全项目实施管理机构、管理制度
建议项目实施单位选定监理单位或组建项目实施管理机构，加强对项目建设过程中的监督管理，并根据项目自身需要及时变更相关管理制度，确保监管到位。
[bookmark: _Toc23145682][bookmark: _Toc9494]（四）规范档案管理
建议项目实施单位对项目所必须的档案资料进行收集、分类、整理、归档管理，用以反映和考核项目实施单位对项目档案管理的情况。
[bookmark: _Toc23145683][bookmark: _Toc3562]（五）加强发票审核
建议县教育体育局财务部门加强对发票的审核，对不合规的发票提出修改和补充意见，确保手续完备。
[bookmark: _Toc23145684][bookmark: _Toc18296]（六）规范台账记账工作
建议县教育体育局组织项目实施单位记账人员参加专业技能培训会，提高记账人员专业水平，规范台账等记账工作。
[bookmark: _Toc23145685][bookmark: _Toc16927]（七）及时更新人数统计
建议项目实施单位根据学生在校情况及时更新在校生人数。
[bookmark: _Toc23145686][bookmark: _Toc4582]（八）制定相关建筑保修条款
建议项目实施单位与施工单位签订施工合同时，应制定建筑保修条款，对建筑进行后期维修，保证建筑使用长久性。
[bookmark: _Toc590]六、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附件：
1.新平县者竜乡中心小学项目建设补助资金绩效再评价指标体系及评分表
2. 新平县者竜乡中心小学项目建设补助资金绩效再评价调查问卷汇总表
3. 关于新平县者竜乡中心小学项目建设补助资金绩效评价的通知
4.2019年预算绩效再评价项目报告征求意见函
5.评价工作组相关人员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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